教学进度表编制要求
编制顺序

教学进度表各项材料须按顺序标明序号，且材料之间对应序号的内容应保持一致。
二、填写格式

1.每门课程先指定一名执笔老师，撰写《教学进度总表》和《实践教学进度总表》；每个教学班参考《总表》编制《教学进度表》和《实践教学进度表》。
2.周次使用大写中文数字填写。如：一、二。

3.起止日期按校历周程填写，如第一周，填写“2025.9.1-2025.9.7”。

4.讲授章、节内容注意每章格式统一。如第一章、第一节（或1.1）。

5.每门课程的“授课教师”须全列；【讲授章、节及内容】栏的“授课教师”须具体落实到个人，不能罗列；中途变更教师的须在对应周次的“备注”一栏标注，做好交接。
三、考核方式

1.若为考试：须勾选随堂或停课（二选一）、以及闭卷或开卷（二选一）。

2.若为考查：须勾选“课程论文、课程报告、实验报告、设计”或填写“其他”。

具体考核方式须与人才培养方案、教学大纲内容保持一致。

四、成绩比例
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占比必须填写，总和为100%。

平时成绩中“作业、考勤、课程参与、实践”等子项占比均要填写，无则填“0”，子项总和等于平时成绩占比。
五、学时填写

【总学时】栏上的信息必须与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名称、学时一致。

1.22级及以前的班级填写附件4、5，即“讲课   实验    实践    上机    ”学时，四项之和等于总学时。

2.23级及以后的班级填写附件6、7，即“理论   实践    ”学时，两项之和等于总学时。

3.讲授章、节及内容以2学时为单位填写（部分课程如为3节课或者4节课连续上的，可以以具体学时数为单位填写。）

4.各项学时分配均要填写，无则填“0”。

六、作业布置

作业内容必须具体明确，写清楚是哪几道作业，如第几页第几道题，或者作业的大概内容等，不能只写“1”、“2”、“1题”、“2题”或“线上章节测验”等模糊不清内容；（部分特殊课程如《体育》等可以不要求作业数量。）

七、实验、实践课程、集中性实践环节填写《实践教学进度表》。
八、其他细节

1.每门课程指定一名执笔老师，编制一份《教学进度总表》，执笔教师签名由指定执笔人签名即可，其余教师无需签名。

2.每个教学班均须编制一份《教学进度表》，授课老师签名（含多名教师任课、中途变更教师等情况）一栏全部人员都要签名。
3.执笔教师、授课教师、和专业主任签名须使用黑色签字笔或签名章签名，不得直接打印。
九、检查要求
1.各学院自查后将本学院本学期开设的课程在电子表《教学进度表自查情况登记表》填写完整，并根据本学院本学期开设的课程在电子表《教学进度表互查情况登记表》里填好专业、班级、课程名称、课程类别和执笔教师。

2.《教学进度表封面》、《教学进度表目录》、《教学进度总表》、《教学进度表》、《实践教学进度总表》、《实践教学进度表》、《教学进度表自查情况登记表》和《教学进度表互查情况登记表》均需要打印出来。于2025年9月19日16:30前将电子版和纸质版一并交到教务处检查。
3.《教学进度表目录》、《教学进度表自查情况登记表》和《教学进度表互查情况登记表》的编制，参照课程名称按序整理。

4.各学院教务员于2025年9月29日-30日到教务处会议室互查教学进度表，具体安排届时留意通知。
5.于2025年10月9日17:30前各学院将修改完善后的《教学进度表封面》、《教学进度表目录》、《教学进度总表》、《教学进度表》、《实践教学进度总表》《实践教学进度表》、《教学进度表自查情况登记表》和《教学进度表互查情况登记表》等8份表电子版交到教务处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